
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并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出具的《关于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

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安

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福股份‛或‚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主办券商，已会同绿福股份及其

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本着勤勉尽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

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及讨论并出具书面回复，本

回复中的简称与申报材料公开转让说明书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涉及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改，以楷体加粗标明。现将具体回复说明

如下： 

一、公司特殊问题 

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每股净资产持续下降、应收账款周

转率大幅持续下降的原因。 

回复： 

 2015年 12月 31日净资产比 2014年 12月 31日增加 798.82万

元， 而每股净资产却下降 0.41元/股，主要系 2015 年 3 月公司整



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转增股本，注册资本从 

2,000 万股增加到 3,000 万股，导致公司每股净资产下降。 

2016年 7月 31日净资产比 2015年 12月 31日减少 269.83万元，

主要原因系公司主要产品稻谷尚未到收割期，导致公司出现亏损，净

资产有所下降。2016 年 1-7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稻谷的毛利

率与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的差分别为 1.68%、12.56%、10.16%，稻谷

毛利占当期主营业务的毛利比重分别为 28.11%、76.08%、65.81%，

2016 年 1-7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稻谷销售金额分别为

8,997,669.39元、34,444,289.72元、34,227,787.60元，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22.53%、36.57%、39.72%，可见稻谷的毛利和

收入对主营业务毛利率和主营业务收入有较大影响。 

2016年 1-7月、2015年度、2014年度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51.76、236.44、510.12。2016 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比较低主要系：

一方面，7个月的营业收入明显低于 2015年度全年的营业收入；另

一方面，针对部分长期合作、信誉良好的优质客户，公司适当放宽了

信用期限，导致公司 2016年 7月末应收账款略有上升。 

但整体来看，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高，整体回款情

况良好，主要原因系公司稻谷销售收入和大米销售收入回款较快，稻

谷一般在一周左右能收到货款，大米大部分采用‚先收款再发货‛的

销售模式，所以应收账款的周转较快，期末余额较小。截止 2016年

7月末、2015年 12月末、2014年 12月末，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分

别为 101.64万元、54.59万元、25.92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



分别为 2.52%、0.57%%、0.30%，占当期净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2.22%、

1.13%、0.64%，且 90%以上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 6个月以内，公司应

收账款余额小，账龄短，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之‚四、最

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比较‛中，补充披露了上述

内容。 

 

2、报告期内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既为公司主要客户，又为公

司的主要供应商。（1）请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客户与供应商重叠的

原因、采购和销售的具体内容、定价依据、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

策程序、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等；（2）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

补充核查，并对上述交易的真实性和公允性发表意见。 

回复： 

（1）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涉及国家安

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大型重要骨干企业，受国务院委托，具体负

责中央储备粮（含中央储备油）的经营管理，同时接受国家委托执行

粮油购销调存等调控任务。中央储备粮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

全的重要战略物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是国家调控粮食市场的重

要载体，肩负着‚搞好国家粮食储备、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维护粮食

市场稳定‛等方面的重大职责。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实行‚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三级质量

监督检查体系，截至 2015年底，已在全国设立 23个分公司，344个



直属库。分公司根据总公司的授权委托，负责管理辖区内的中央储备

粮和直属库。直属库作为第三级管理单位，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

法人实体，其领导人员、财务和国有资产由总公司统一管理。根据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注册资

本 5034万元，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将农业作为重点扶持

领域，建立了国家粮食战略储备制度，对稻谷、小麦等重点农产品实

行托市收购政策。公司所从事的产业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公司

农作物种植主要为水稻和小麦，而水稻和小麦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主

要口粮，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从 2004年开始国家均实行托市最低

价收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司的盈利能力。2015年 11月 02

日中央发布《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指出：‚加快农业发展

方式转变，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

增收的体制机制，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对农业实行必要的支持保护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加大农业支

持保护力度，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改进

并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流转农田两万六千多亩，分别种植水稻和小

麦。每到收割季节，会收获大量的稻谷和小麦产品。公司仅进行大米

加工，不进行小麦的加工，而且大米加工没有季节性的影响，全年所

有月份均可进行。由于粮食集中上市,公司根据自身的加工能力和粮

食市场供应情况,对外销售稻谷，来合理控制公司的库存，减少存货



对公司经营资金的占用。 

在国家实行‚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的背景下，公司大部分稻谷

和小麦在收割后，立即销售给中国储备粮安庆直属库，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好处： 

第一，中国储备粮安庆直属库对于刚收割烘干的水稻和小麦，收

购价格较高，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

公司稻谷销售的毛利率平均约为 25%，明显高于大米加工的毛利率。 

第二，中国储备粮安庆直属库作为大型国企的全资子公司，信誉

良好，付款及时，从未出现违约的情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货款回收

风险； 

第三，将大部分稻谷和小麦在收割后立即销售给中国储备粮安庆

直属库，有利于合理控制公司的库存，减少存货对公司经营资金的占

用。 

国家战略储备的稻谷在存储一段时间后，为防止稻谷长期存放而

陈化和霉变，需要定期依法轮换。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2002年 2

月 19日发布《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央储备粮油轮换管理办法(试

行)》【中储粮[2002]73号】，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央储备粮轮换，

以粮食理化品质检测指标为依据，以储存年限为参考标准。根据理化

品质检测结果，对不宜存粮油，必须进行轮换。对宜存粮油，品质控

制指标已接近不宜存标准并已达到储存规定年限的，也要积极进行轮

换；对没有达到储存规定年限，如可利用市场时机，有利于降低轮换

成本的，也可进行轮换；对虽已达到储存规定年限但理化品质指标符



合储存标准，仍可继续储存的，可适当延长储存时间。参考储存年限

（以当年生产的粮油入库计算），在长江以南地区，稻谷 2至 3年，

小麦 3至 4年。‛ 

公司稻谷加工所需的稻谷，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公司自身

种植一部分；二是通过与公司周边地区各粮食种植大户和经纪人签订

采购协议，参考国家发布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收购一部分符合标准

的稻谷；三是向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购买轮换稻谷，价格由安徽省

粮油批发交易中心根据市场供求定期进行竞价拍卖。公司大米加工业

务所需的稻谷大部分通过拍卖方式向安徽省粮油批发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竞拍（粮源属中储粮安庆直属库）进行采购。 

公司将自产的粮食（稻谷、小麦）销售给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

价格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公司向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购买轮换稻

谷，价格由安徽省粮油批发交易中心根据市场供求定期进行竞价拍卖

确定。上述销售和采购，经过了公司主要股东及核心管理层的审批和

确认，内部决策程序完备，价格公开透明，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同时作为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

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不存在虚构收入、虚增业绩的情形。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

务‛之‚五、与业务相关的其他情况‛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产品

或服务的原材料情况‛中，对上述内容做了补充披露。 

（2）主办券商查阅了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与公司签订的销售、

采购合同，查看了相关入库单、出库单、发票等凭证，对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财务总监、采购、销售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通过中储粮官

方网站查看了网上竞购流程。 

经主办券商核查，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同时作为公司的客户和

供应商，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交易真实，不存在虚构收入、虚增业

绩的情形。公司将自产的粮食（稻谷、小麦）销售给中央储备粮安庆

直属库，价格执行国家最低收购价；公司向中央储备粮安庆直属库购

买轮换稻谷，价格由安徽省粮油批发交易中心根据市场供求定期进行

竞价拍卖确定，价格均公开透明，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3、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均存在个人。（1）请公司补

充披露报告期内与个人客户及供应商交易的必要性、交易金额及占比，

商品销售与原料供应的稳定性；（2）请公司补充披露针对个人客户与

供应商的合同签订、发票开具与取得、款项结算方式等，并披露公司

针对采购循环、生产循环、销售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3）请公

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现金结算、坐支现金、使用个人卡的情

况，若存在，则补充披露成因及必要性、金额及占比、相关内控措施

及运行规范现状等；（4）请公司补充说明是否存在业务员代公司收付

款的情况，如存在，请公司补充说明针对防止业务员挪用或侵吞公司

款项所制定的相关制度，并说明如何保证入账的及时性及完整性。（5）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公司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及执行情况，税

收缴纳是否及时合规，并对公司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发表意见；（6）请

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结算的真实性，是否存在资金体外循环，



是否与个人资金混淆，并对上述结算方式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意见。（7）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说明针对公司销售与采购的真实性及完整

性执行的具体尽调及审计程序，确认的金额占总金额的比重，说明取

得的相关的内外部证据，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绿福股份为农业企业，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并同时进行

稻谷初加工业务，公司在采购和销售环节存在个人供应商和个人客户

的情况： 

①报告期内，公司与个人供应商交易金额及占比统计表如下： 

年度 向个人供应商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金额的比例（%） 

2014年 0 0% 

2015年度 1,865.04 32.11% 

2016年 1-7月 869.24 32.43% 

2014 年度，公司向关联方桐城市徽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

购了较多的稻谷，稻谷来源较为充足，因此没有向个人和个体工商户

采购。2015年及 2016年 1-7 月，为提高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停

止了向桐城市徽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购稻谷的行为，导致公司

向个人和个体工商户的采购金额明显上升，包括向方陶青、王健等种

粮大户采购稻谷等。因公司所处农业的特殊性，稻谷均在农村种植，

公司大米加工业务所需稻谷部分直接从种植户采购，公司在采购过程

中不可避免与个人进行交易，因此存在向个人采购的情形。鉴于行业

特殊性和水稻适度规模种植发展的现状，公司向个人供应商采购原材

料，有利于丰富公司的原材料供应渠道，稳定公司的原材料供应，扩



大公司原材料的选择范围，合理控制采购成本，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

需要。 

种粮大户是公司供应商的一部分，经过长期合作，由专人负责跟

踪供应商状态，公司与周边的种粮大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及稳定的联系，

合作经营模式已逐步成熟并稳定运行，保证了公司原料供应的及时性

和稳定性。公司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订单生产、农业社会

化服务，通过与种粮大户签订社会化服务合同，保证稻谷原料的充足。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为提高盈利能力，公司根据稻谷质量、

价格等多方面因素，灵活选择供应商，有利于保证公司稻谷供应的充

足性和质量的可靠性。  

②公司主营业务为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其中农作物包括稻谷

和小麦，报告期内销售客户主要为中储粮安庆直属库，大米和副产品

的经销商客户中，部分为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因此公司存在向个人客

户销售的情形。 

报告期内，中储粮销售给公司的稻谷中，公司自身加工能力消化

不了的一些稻谷，则销售给周边个体加工厂客户。报告期内，公司的

销售对象可以分为法人客户、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两种类型，不同类型

客户的销售收入如下： 

年度 

法人客户销售收入 个体工商户和个人销售收入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2014年度 7,097.16 82.37 1,519.47 17.63 

2015年度 6,809.43 72.29 2,609.52 27.71 

2016年 1-7 月 1,621.98 40.61 2,372.40 59.39 



公司从成立之初，为确保货款及时回笼，主要的直接销售对象为

个人经销商和粮食批发商，再由个人经销商销售给终端消费客户，部

分个人经销商与公司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有良好的终端销售能力，

且信誉良好，因此这部分个人客户并不影响公司销售的稳定性。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

务‛之‚五、与业务相关的其他情况‛之‚（三）报告期内主要产品

或服务的原材料情况‛中，对上述内容做了补充披露。 

（2）针对个人和个体工商户长期稳定的客户，公司签订了长期

合同，一般公司与客户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即签订销售合同。通常情

况下，公司规定的结算方式为‚先款后货‛，即收到货款后再发货。 

客户根据框架合同的相关约定，以订单的方式约定交货的具体数

量、价格和交货时间。不论法人客户还是个人客户，公司销售产品后

均向客户开具发票。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规定，建立了与公司销售

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已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其中关于

销售循环的相关内部控制如下：①销售与收款岗位分工与授权批准。

②销售和发货控制。公司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销售和发货业务：组织

销售、安排发货。公司按照行业惯例，采取结合市场参考价格和协议

价格共同定价的模式，由销售人员与客户协商定价。公司销售部门按

照经批准的销售确认单，向发货部门下达发货指令。发货部门严格按

照发货指令的发货品种和规格、发货数量、发货时间、发货方式组织

发货，并建立货物出库、发运等环节的岗位责任制，确保货物的安全



发运。  

另外公司使用的财务软件也能够较好地协助公司加强对销售与

收款各环节的控制。在该系统下，库管人员开具出货单，客户转账付

款或收款员将收到的现金全部存入银行后，并将汇总的出库单与收款

收据上报财务部，财务部出纳将系统内的出库单与业务员核对，核对

相符后方由会计提取发货清单进行账务处理，即确认收入并收款。 

公司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务管理制度》等内部控

制制度的管理，确保销售金额确认的及时、真实、完整和准确。 

公司与供应商达成交易意向后均签订合同，采购合同由采购部门

统一编号，财务在物资验收入库后，根据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入账，月

末财务与采购部门根据合同进行核对，检查是否存在差异。 

一般而言，公司向自然人供应商约定的结算方式为先货后款，根

据实际重量进行结算。采购的稻谷经卸粮、检验、去皮称重后计算金

额，双方签订合同并由财务部门填制付款委托书，通过转账支付给供

应商。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规定，建立了与公司采购

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已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其中关于

采购循环的相关内部控制如下：①采购和付款岗位分工与授权批准；

②请购与审批控制；③采购与验收控制。验收控制过程中，根据规定

的验收制度和经批准的订单、合同等采购文件由质检部门对所购物品

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其他相关内容进行验收，出具验收证明。

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异常情况，质检部门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有关部门应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根据公司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与采购循环相关的会计

核算制度主要如下：①针对零星办公用品、生产工具的采购，由采购

人员将发票、请购单、验收单提交财务报销，计入期间费用或制造费

用。②针对大额物资采购，由生产部提出物资采购需求申请，经总经

理审批，交采购部采购，采购员将采购货物运达公司，质检部对采购

物资的品种及数量进行复核、整理、验收，并与采购订单核对，核对

无误后交仓储部确认材料入库，财务部根据采购入库单、发票等相关

资料进行账务处理，总经理审核付款申请单并批准后支付货款。 

根据公司制定的《财务管理制度》，公司与采购循环相关的资金

管理制度主要如下：针对大额物资采购，由财务部门转账支付货款，

根据采购入库单、发票等相关资料进行账务处理，待总经理审核付款

申请单并批准后支付货款。 

另外公司还制定了《往来单位对账规定》，根据该规定，采购人

员必须建立个人手工账本，每次采购的大额物资到公司后要及时与公

司相关部门和供应商核对所发产品名称、数量、单价、规格、及向供

应商付款情况，经确认后自行登账。公司财务部门则以不定期实地抽

查方式与供应商进行对账，实现对采购人员的监督。 

公司通过《财务管理制度》、《公司与客户对账规定》等内部控

制制度的管理，确保采购金额确认的及时、真实、完整和准确。 

公司生产循环相关的内部控制如下： 

公司主要是农产品初加工，生产加工环节较简单，公司生产循环



主要步骤为：领料——加工——完成入库。 

公司库存较少，生产领料及加工由仓库管理人员进行统计，并且

每天由专门仓库管理人员对加工数量和库存进行统计，录入 ERP系统。 

①生产检验制度：公司制定了关于生产与仓储循环的相关内部控

制制度，对公司生产任务下达、原材料领用、生产过程检验、产成品

验收入库等生产活动的流程进行了规范，公司管理层对相关制度进行

检查，保证其设计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②单据流转制度：生产过程中公司领料单、产成品验收单分别由

仓储、生产以及财务部门进行保管，公司财务部、生产部、质监部、

仓储部主要工作人员，在生产流程中均严格按照各自职责要求检查单

据，保证生产过程单据的真实、可靠。 

③存货盘点制度：每月底公司对仓库库存进行盘点，对车间的在

产品进行统计，与财务账面数进行核对，保证账实相符。 

公司通过生产检验制度、单据流转制度、存货盘点制度等内部控

制制度的管理，确保生产成本确认的及时、真实、完整和准确。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之‚三、公

司业务流程‛中，对上述内容作了补充披露。 

（3）①采购方面，报告期内，为结算方便，提高交易效率，公

司针对零星小额采购，采用现金方式支付。2014 年度、2015 年度和

2016年 1-7月，公司通过现金方式支付的金额分别为 4.79万元、2.05

万元和 0元，占比较小，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较小。 

公司主要采购内容有：稻谷、农业生产资料（种子、农药、化肥）、



包装物等，在采购过程，均没有现金采购业务，都是通过转账结算。

对于其他小额零星采购，公司财务部亦要求尽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

进行，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支付的金额正逐步降低。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以来，公司对个人卡不规范行为进行了彻底

整改，报告期内，没有发生任何使用个人银行卡的情形，所有款项均

通过公司银行账户支出，不存在现金坐支的情形，也不存在体外资金

循环的情形。 

②销售方面，2014年度、2015年度和 2016年 1-7月，公司现金

收款金额分别为 417.07万元、258.65万元和 0万元，占当期销售总

额的比重分别为 4.80%、2.72%和 0。公司现金收入占比较小，且整体

上呈现下降趋势，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真实性影响较小。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一部分零星和小额销售，不方便通过银

行转账结算，为提高交易效率，因而采用现金的方式结算。 

为加强销售内控管理，公司设置了销售开票、收款、仓库保管三

个不兼容岗位。销售内部流程为：订立合同、开票、收款、发货、记

账。首先，由开票员根据客户合同通过 ERP开出《销售出库单》一式

四联（存根、收款、仓库、客户），其中收款联、仓库联、客户联交

财务收款专员；其次，收款员根据《销售出库单》金额收款后，在各

联上签字确认，将仓库联交给仓库保管员发货，仓库保管员根据有收

款员签字的《销售出库单》发货，客户确认签字。当日下班前，收款

员将款项缴存银行，同时与开票员、仓库保管员核对。开票员每天将

《销售出库单》存根联交给财务，财务按照出库单确认收入。 



岗位职责： 

第一，销售开票员职责： 

A、负责销售出库、委托代销出库以及其他出库票据的开具； 

B、严格执行公司销售价格政策，不得随意变动； 

C、严格执行公司的销售现销政策，不得赊欠。开票时，要审查

客户的付款方式，现销通知客户付款；赊销的，要经总经理批准，由

客户出具欠据，经业务员签字和审批人批准后开具《销售出库单》。 

D、当日下班统计好当日的开票数量及金额，与收款员核对并报

财务部核对。 

E、月终及时统计当月的开票数量及金额，报财务部核对。 

 第二，收款人职责： 

A、严格按《销售出库单》收款，现金当日缴存银行，确保资金

安全； 

B、现金缴款单次日送交公司出纳，由出纳出具收款收据； 

C、月末交会计复核记账。 

第三，仓库保管员职责： 

A、仓库保管员负责根据每班作业情况，核对生产入库数字，当

日填制《入库日报表》； 

B、仓库发货人负责按《销售出库单》发货，现销的《销售出库

单》上必须有收款员签字，赊销的必须业务员和审批人签字，核对无

误后组织供货，发货后，仓库保管员在发货明细表和《销售出库单》

各联加盖‚货已发‛印章和签字。 



C、月末编制库存月报和盘点表交财务。 

为减少并进一步规范现金交易，股份公司成立后，公司建立了《财

务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内控制度，具体包括如下措

施： 

A、钱账分管制度  

公司配备了专职的出纳员，办理现金收付和结算业务、登记现金

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保管库存现金、保管好有关印章、空白收据和空

白支票；出纳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费用、债权债

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B、现金开支审批制度  

明确企业现金开支范围，明确各种报销凭证，规定各种现金支付

业务的报销手续和办法；确定各种现金支出的审批权限。 

C、现金日清月结制度 

日清是指出纳员对当日的现金收付业务全部登记现金日记账，结

出账面余额，并与库存现金核对相符；月结是指出纳员必须对现金日

记账按月结账；并定期进行现金清查。  

D、现金保管制度 

超过库存的，下班前送存银行。除工作时间需用的小额现金外一

律放入保险柜；限额内的库存现金核对后，放入保险柜；严禁公款私

存。 

E、现金交易的严格审批制度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现金交易审批制度，对于 1万元以上的现金交



易，需要总经理特殊批准后，方可以办理销售和出库手续。 

截止目前，上述现金管理措施得到了切实有效执行，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公司现金的收款均有相关

部门的业务负责人签字确认，事后有财务部专人核对。2015 年 5 月

份以后，公司已要求经销商全部转账支付货款，确实不能转账支付，

由客户直接存入公司账户。目前，公司现金销售的内控措施完善，不

存在重大风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之‚五、报

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二）营业毛利和毛利率情况‛，部分

择要补充披露。 

（4）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业务员代公司收付款的情况。 

（5）①主办券商补充对公司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及执行的尽职调

查如下：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通过观察、访谈，了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评价公司销售、采购、生产的内部控制制度

的合理性。 

 

2 执行控制测试 

采购：采购合同、入库单、发票、付

款凭证 

销售：销售合同、出库单据、发票、

收款凭证等 

3 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 访谈记录 

通过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观察和从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了解的情况，

公司设计的内部控制流程合理，且可以得到有效执行。 

在此基础上，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了抽样测试，主要测试了销售、

采购和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从 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1-7 月的业务中，对销售和采购各抽取 15 笔业务，对关键

流程进行了控制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公司内部控制运行具有一贯性，

且内部控制运行有效。 

②主办券商补充对公司税收缴纳合规的尽职调查如下：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取得纳税资料 
纳税申报表、（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税收优惠备案表及证明 

2 取得税务局完税证明   完税证明 

3 复核税费核算   税费测算表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

加工范围（试行）2008年版》（财税[2008]149号）以及《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农产品初加工有关范围的补

充通知》（财税[2011]26号）：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

得税。 

免征企业所得税范围包括：（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

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

（3）中药材的种植；（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5）牲畜、家禽的饲

养；（6）林产品的采集；（7）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

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8）远洋捕捞。 

根据 2008年 11月 20日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享受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的通知》【财税

[2008]149 号】，稻米初加工享受所得税税收优惠。稻米初加工是指

通过对稻谷进行清理、脱壳、碾米（或不碾米）、烘干、分级、包装



等简单加工处理，制成的成品粮及其初制品，具体包括大米、蒸谷米。 

根据《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农产品初加工有关范围的补充

通知》【财税[2011]26 号】，稻米初加工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范围

还包括：稻糠（砻糠、米糠和统糠）。 

综上所述，公司大米加工及其副产品，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2016年 1-7月、2015年度、2014年度，公司其他业务收入分别

为 36.48 万元、75.60 万元、68.00 万元，产生其他业务收入的原因

为：报告期内，对极少量‚面积较小、种植效果不理想或位置较为偏

僻‛的农田，公司将其承包给内部员工种植，公司按照种植收入的一

定比例与内部员工分成，公司将分成所产生的收入划分为其他业务收

入。 

根据《关于实施农 林 牧 渔业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48号】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委托其他

企业或个人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

条规定农、林、牧、渔业项目取得的所得，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

策。综上所述，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也属于免税范围。 

2014年度公司销售的自产初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根据 2014年

5月 30日安徽省国家税务局核发的《减、免税批准通知书》（桐国税

税减免字[2014]第 11 号），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对公司减征增值

税，减征幅度为 100%。 

2014 年 4 月起本公司销售的粮食副产品（粉糠、粗糠、细米、

黄米、碎米、米粉、糠灰、下脚粮等）免征增值税。2014 年 1 月 16



日，公司向安徽省桐城市国家税务局递交了《增值税减免税备案登记

表》；公司收到桐城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年 4月 4日下发的备案登记

表。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本公

司于 2015年 4月 13日，向桐城市国家税务局递交了《增值税减免税

备案登记表》，公司销售的自产农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第十五条规定农

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等七项免征增值税，公司收到桐城市国家

税务局于 2015年 4月 13日下发的备案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免征企业所得税。2015年 3月 19日，公司向安

徽省桐城市地方税务局递交了《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申请表》，

备案项目起止年度为 2014年度至 2015年度；2015年 3月 19日，安

徽省桐城市地方税务局同意备案。2016年 2月 26日，公司向安徽省

桐城市地方税务局递交了《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申请表》，备案

项目起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2

月 26日，安徽省桐城市地方税务局同意备案。 

综上所述，公司取得的收入主要是稻谷和小麦的种植、稻谷初加

工收入以及与种植相关的收入，均在免征企业所得税范围。公司无所

得税具有合理依据，税收缴纳合法合规。2016年 9月 30日桐城市当

地国税局和地税局亦分别向公司出具了证明，证明报告期内公司没有

受到重大的税务处罚。 

（6）主办券商通过对公司采购及销售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



性的核查，确认公司销售业务的款项均已收回，不存在留在账外的情

况；公司采购所欠款项均由公司支付，不存在其他方代为支付的情形。

通过对公司的大额销售收款的银行流水，成本、费用支出对应的收款

方的核查，确认公司的收支没有与个人资金混淆。 

 经核查，除了部分零星支出外，公司大部分的货款均通过公司

的银行账户收取货款或支付采购款，资金收付都经过严格审批并附有

相关凭证，不存在与个人资金混淆的情形，公司销售和采购真实、准

确、完整，主要采用岗位分离和人员相互监督的方式，内控执行完备

有效，未发现有资金体外循环的情况。 

（7）针对销售与采购记录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主办券商执行了

询问、观察、检查、函证、分析、实地走访等核查和审计程序，核验

或取得了销售与采购合同及台账、销售发票、过磅单、出入库单、销

售发货单、银行回单、询证函、访谈记录等内外部证据。分别从业务

记录到账务记录、账务记录到业务记录进行了双向核验，同时通过外

部走访及函证确认公司销售额与采购额。主办券商对公司内部控制进

行了抽样测试，主要测试了销售、采购和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

有效性。从报告期的业务中，对销售和采购的关键流程进行了控制测

试，测试结果表明公司内部控制运行具有一贯性，且内部控制运行有

效。 

报告期内，函证确认的销售金额比重和采购金额比重分别如下： 

期间 
函证确认的销售金额与总销售

金额比例 

函证确认的采购金额与总采购

金额比例 

2014年 74.51% 95.08% 



2015年 84.88% 61.95% 

2016年 1-7月 85.92% 72.65% 

销售环节的具体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业务情况、销

售情况、实际收入确认时点及计量方法 
访谈记录 

2 查阅公司收入账薄   收入明细账 

3 检查销售合同以及收款凭证、发票等 相关会计凭证财务资料 

4 抽查报告期内收入凭证及附件   收入抽凭汇总表 

5 

将报告期内各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进行比较，分

析产品销售的结构和价格变动是否异常，并分析

异常变动的原因 

分析记录 

6 
对于销售收入，根据仓储部门留存的出库单是否

连续编号，来证实销售收入的完整性 
出库单等 

7 
通过有关纳税资料核查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与实际收入金额比较 

流转税、企业所得税与营业收

入测算匹配底稿 

8 检查银行对账单、现金日记账   检查记录 

采购环节的具体尽调过程和事实依据： 

序号 尽调过程 事实依据 

1 
了解公司采购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 并执行相关

穿行测试 
穿行测试底稿 

2 采购与付款循环相关的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底稿 

3 取得公司采购流程文件和财务文件   相关财务资料 

4 
核查采购成本构成，取得报告期各期成本构成表，

对波动较大的，进行核查，获取采购合同、发票 

采购成本构成表、 抽取相关

合同、凭证等 

5 
取得存货明细表及营业成本明细表，分析采购总

额、营业成本之间的勾稽关系 

存货明细表， 投入产出比计

算表、成本倒扎表 

6 访谈公司财务负责人 访谈记录 

7 检查仓储部门的入库单是否连续编号 检查记录 

8 
检查公司银行存款对账单、现金日记账，资金流

出科目，与相关采购交易进行核对 
检查记录 

具体分析过程： 

A、通过有关原始资料核查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获取应收账款、预收账款、主营业务收入发生额明细表，并与有关合

同、确认单、销售发票及银行收款凭证进行核对，以验证收入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B、通过有关纳税资料核查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通过检查报告期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等有关

纳税资料所载明的财务数据，与公司销售收入明细表进行比较，通过

纳税情况核查公司收入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C、通过抽查仓储部门留存的出库单是否连续编号，来证实稻谷、

大米及副产品销售收入的完整性。 

D、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采购部制定的相关采购制度及表单，结

合相关制度实施了采购与付款循环的穿行测试，测试结果为公司采购

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有效。 

E、通过抽查仓储部门留存的入库单是否连续编号，来证实采购

交易的完整性。检查仓储部门留存的入库单上的金额、日期与采购发

票、采购合同、付款凭证核对，来证实采购业务的真实性、准确性，

并计入于恰当的会计期间。 

F、取得存货明细表及营业成本明细表，分析采购总额、营业成

本之间的勾稽关系来证实公司采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结论意见：通过执行上述核查程序，主办券商认为，公司销售与

采购在所有重大方面可以保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4、 请公司补充披露经销模式下的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回复： 

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由于公司主要经营稻谷和大米，与经

销商建立了长期销售关系，一般签订长期供货销售合同，根据销售合

同规定发货，经销商一般都是上门提货，公司开具《销售出库单》和

销售发票，公司与经销商之间销售属于买断式销售。商品出售给经销

商后，不论经销商是否实现最终销售，一律都不得要求向公司退货。 

公司在产品过磅称重后转移给销售客户，库存商品已发出，买方

已确认收货，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已转给客户时，相关收

入和成本能可靠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实现。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之‚五、报

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一）收入的具体确认方法及营业收

入构成‛中，对上述内容作了补充披露。 

 

5、申报文件显示，公司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1）请公司对报

告期各期收入的波动情况量化分析披露；（2）请公司结合期后重大业

务合同等说明公司的期后经营情况，并分析公司业务的持续性与稳定

性；（3）请主办券商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

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

和《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逐条论述公司是否符

合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条件、是否存在负面清单的相关情形。 

回复： 

（1）报告期各期收入的波动情况如下： 



月份 2016年 1-7月 2015 年度 2014年度 

1 4,886,058.24 4,027,349.11 2,947,078.65 

2 3,157,863.22 3,032,380.94 910,447.80 

3 2,895,900.20 3,976,413.03 1,151,265.84 

4 2,501,308.10 2,613,772.86 1,841,536.64 

5 3,037,881.35 4,427,606.54 2,218,824.37 

6 10,635,827.51 11,430,186.99 16,674,031.50 

7 13,193,746.10 8,686,130.45 2,804,375.22 

8 
 

5,922,203.97 6,486,347.53 

9 
 

5,567,038.51 6,783,574.71 

10 
 

28,643,905.87 10,306,862.58 

11 
 

12,388,955.56 30,869,061.42 

12 
 

4,229,501.00 3,852,892.56 

合计 40,308,584.72 94,945,444.83 86,846,298.82 

公司 2016年 1-7月营业收入大幅低于 2015年度、2014年度全年

水平，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完全是由农业种植的特点所决定的。 

2014年度和 2015年度，公司稻谷销售收入占比达到约 36%-40%，

占比较高，同时也是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而稻谷的收割和销售主要

集中于 10-11月份，因此公司每年 1-9月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明显偏

低，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波动。2014 年度 1-9 月、2015 年 1-9 月，公

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1,817,482.26元、49,683,082.40元，占当期全

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8.22%、52.33%。 

2016 年 1-7 月、2015 年度、2014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

2,703,863.39元、10,946,932.03元、13,316,519.76元，毛利率分

别为 6.77%、11.62%、15.45%。 



2015 年度比 2014 年度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第

一，受市场波动和人员工资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大米、稻谷的毛利

率略有下降；第二，小麦播种期间雨水较多以及秸杆直接还田导致

2015年小麦减产，影响了小麦的毛利。 

相比 2015 年度和 2014 年度，2016 年 1-7 月的主营业务毛利率

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公司稻谷为主要产品，且稻谷毛利率高

于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2016年 1-7月、2015年度、2014年度

稻谷的毛利率与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的差分别为 1.68%、12.56%、

10.16%，稻谷毛利占当期主营业务的毛利比重分别为 28.11%、76.08%、

65.81%，可见稻谷的毛利率对主营业务毛利率有较大影响。而水稻的

收割时间是 10-11月，截至 2016年 7月 31日，公司水稻未到收割期，

未发生稻谷的种植收入，2016 年 1-7 月所销售的稻谷均从中储粮拍

卖而来，再销售给粮食经纪人，毛利偏低；第二，2016 年小麦播种

期间雨水较多，土地过于湿润，出苗率低，以及生长期间雨水较多，

杂草无法除净，导致赤霉病，麦粒不饱满，影响了小麦的毛利。 

（2）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

大米加工业务。报告期后，公司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签订时

间 

合同金额

（元） 
执行情况 

1 王健 中晚籼稻 2016.08.01 1,087,042 执行完毕 

2 束延林 中晚籼稻 2016.08.01 2,031,034 执行完毕 

3 王健 中晚籼稻 2016.08.10 2,020,000 执行完毕 

4 王健 中晚籼稻 2016.08.11 2,400,000 执行完毕 

5 王健 中晚籼稻 2016.08.14 2,100,000 执行完毕 



6 王健 长粒硬稻 2016.08.25 926,779 执行完毕 

7 
中央储备粮

安庆直属库 
晚籼稻 2016.09.22 5,520,000 执行完毕 

8 
中央储备粮

安庆直属库 
晚籼稻 2016.09.28 2,760,000 执行完毕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期后订单获取情况稳定，能够保证公司的

持续经营。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粮食需求多，使得我国成为主要的粮食

消费大国，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持续加大。根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

（2009-2020）》文件，2020 年，国内粮食产量需要比现有粮食生产

能力增加近 900-1000亿斤。根据国研网的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0年，

我国人口将增长至 15亿，粮食总体需求为 6亿吨/年，人均粮食消费

量约 395公斤/年。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的需求将

呈现刚性增长，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

米生产国和消费国，全国 65%以上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大米的生产

牵涉到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家从 2004年

以来一直对国计民生中‚主粮稻谷、小麦‛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以

保护种粮者的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直以来国家为确保粮食

安全和提高种粮者的积极性，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和措

施。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大改革创

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不断增强粮食生产

能力，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块地头、

保障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



善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指出：‚继

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

策。‛因此，公司生产稻谷和小麦以及加工大米，不存在重大的市场

波动风险。公司具备开展业务所需的各项资源要素，公司业务具有持

续性、稳定性。 

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处于从温饱向小康发展的过程，在这个阶

段，绝大部分居民的大米年均消费量基本保持不变。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民对大米的消费逐步向优质化、绿色化、有机化方向发展，

给公司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根据未经审计的数据，截至 2016年 11月 30日，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77,969,041.91元，净利润情况相比 2016年 1-7月也有所好转，

公司客户群体稳定，后续订单充足，具有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3）主办券商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

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论述： 

A、公司业务在报告期内有持续的营运记录，营运记录中的现金

流量披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二、最近

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之‚（三）现金流量表‛中；营运记

录中的营业收入披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

‚四、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比较‛之‚（一）

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中；营运记录中的交

易客户披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五、与

业务相关的其他情况‛之‚（二）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主要消费群体，



报告期内各期向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及占当期销售总额的百分比‛中；

营运记录中的研发费用支出披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第四节 公

司财务‛之‚五、报告期利润形成的有关情况‛之‚（三）主要费用

及变动情况‛中。 

B、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并披露报告期内

的财务报表，公司不存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

持续经营》中列举的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事项，并由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1-7月份的财务会计

报告实施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财务报表没有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 

C、公司不存在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解散的情形，

或法院依法受理重整、和解或者破产申请的情形。 

主办券商对照《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关于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论述： 

A、公司能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内形成与同期业务相关的持续营运

记录； 

B、公司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1-7月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 8,684.63万元、9,494.54万元、4,030.86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749.75万元、308.82万元、-269.83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为稻谷、

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公司不存在报告期连续亏损且业务发

展受产业政策限制的情形； 



C、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合计 4,574.41万元，不存在报告

期期末净资产额为负数的情形； 

D、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项或情况。 

主办券商对照《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关于

公司不存在相关负面清单情形的论述： 

A、公司不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 

绿福股份是一家从事农作物（水稻和小麦）种植、大米加工业务、

农业高新技术及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农机装备研发的农业科技型企

业。公司主营业务为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主要产品

为稻谷、大米、小麦、秸秆、有机肥及其它副产品。根据《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1)，农作物种植属于‚农、林、牧、渔业‛

中‚农业‛下属‚谷物种植‛，稻谷种植及小麦种植行业代码分别为

A0111 和 A0112，大米加工属于‚制造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下

属‚谷物磨制‛，行业代码为 C1310。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年修订），农作物种植属于‚农、林、牧、渔业‛下的‚农业‛，

行业代码为 A01，大米加工属于‚制造业‛下的‚农副食品加工业‛，

行业代码为 C13。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绿福股份不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故绿福股份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

应满足报告期内两个完整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同期行业平均水

平要求。 



B、公司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考虑行业可比和数据获取等因素，我们

选取公开市场数据、国内行业经济数据等作为对标测算基础，根据《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2015）规定：公司种植

业务属于农业（A01）-稻谷种植业（A0111）及小麦种植业（A0112），

公司大米加工业务属于农副食品加工业（C13）-谷物磨制（C1310），

所以项目组从农业（A01）以及农副食品加工业（C13）这两个行业类

型进行数据来源统计，测算结果如下表： 

表 1：C13农副食品加工业营收数据： 

行业 
数据

来源 

市场

类别 

2015年 2014年 
两年平均

收入之和

（万元） 
行业平均营

收（万元） 
样本数 

行业平均

营收（万

元） 

样本数 

可比大

类：C13

农副食品

加工业 

国家

统计

局官

网 

非公

众公

司 

639.60 24,897.00 1,696.96 23,784.00 2,336.56 

可比细分

行业：

C1310谷

物磨制 

公开

市场

数据 

新三

板挂

牌公

司 

10,706.36 7 7,307.90 7 18,014.26 

公司近两年的累计营业收入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度营业收入 2014 年度营业收入 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 

绿福股份 9,494.54 8,684.63 18,179.17 

表 1中，主办券商收集的是公司业务所属大类--农副食品加工业

和细分行业--谷物磨制的营收统计数据，农副食品加工业行业数据来



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涵盖了行业内所有可统计的企业，2014年、2015

年分别是 23,784家、24,897家，近两年平均营收之和是 2,336.56

万元，能够代表本行业平均营收水平。公司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

18,179.17万元，明显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公司业务所属细分行

业的数据来源于新三板挂牌公司，谷物磨制行业挂牌公司比较少，主

办券商对与公司业务、产品一致的挂牌企业进行了统计，统计的样本

数为 7家，这七家挂牌公司的业务类型、产品类型与公司基本一致，

近两年累计平均营收为 18,014.26万元，低于同期公司营业收入

18,179.17万元。从公司所属农业行业和谷物磨制行业两方面统计数

据的对比中，项目组认为公司近两年累计营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表 2：A01农业行业平均营收数据： 

行业 
数据

来源 

市场类

别 

2015年 2014年 

两年平均收入

之和（万元） 行业平均营

收（万元） 

样

本

数 

行业平均营

收（万元） 

样

本

数 

可比大

类：A01

农业 

国家

统计

局官

网 

农业企

业分行

业数据 

1,907.10 - 2,064.22 - 3,971.32 

公司近两年的累计营业收入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度营业收入 2014 年度营业收入 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 

绿福股份 9,494.54 8,684.63 18,179.17 

表 2中，主办券商收集的是公司业务所属大类—农业行业的营收

统计数据，行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涵盖了行业内所有可统计

的企业，2014年、2015年行业平均营业收入分别是 2,064.22 万元、



1,907.10万元，近两年平均营收之和是 3,971.32万元，能够代表本

行业平均营收水平。公司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 18,179.17万元，明显

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 

综上，项目组认为公司不存在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低于行业同

期平均水平的情形。 

C、公司不存在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亏损的情形； 

公司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1-7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684.63万元、9,494.54万元、4,030.86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749.75

万元、308.82万元、-269.83万元，公司不存在最近两年及一期连续

亏损的情形。 

D、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

剩产能类产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

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产业函〔2015〕900 号），涉及行业包括炼铁、

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锌冶炼、水

泥（熟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制革、

印染、化纤、铅蓄电池、稀土（氧化物）等 20个行业，公司主营业

务为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公司业务不涉及《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相关工作的通知》中列

举的行业，不属于‚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所以，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



中负面清单列示的情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实行）》第二章第 2.1条规定的挂牌要求。 

综上，经过主办券商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

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

答（一）》和《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中有关持续

经营能力和负面清单的条款，对绿福股份相关情况进行了逐项核查，

核查结果为：绿福股份符合持续经营能力的相关条件，不存在负面清

单的相关情形。 

 

6、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

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

决策程序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

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

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相互资

金拆借的情形。报告期内，关联方姜斌、桐城市徽丰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安徽省新天地农资有限公司、桐城市徽丰种业有限责任公司

与公司资金拆借的金额、关联方向公司借款的次数，具体如下表： 

姜斌 
2014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期初 0                   



09 0     4,821,824.84    -4,821,824.84  

10 0         450.00      -4,821,374.84  

11 0   3,028,040.00      -1,793,334.84  

12 0       -1,793,334.84  

总计 0   3,028,490.00    4,821,824.84     

2015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01 0     360,812.90      360,812.90    -1,793,334.84  

02 0   1,500,000.00       -293,334.84  

04 0     293,334.84    

总计 0   2,154,147.74      360,812.90   

桐城市

徽丰农

业科技

发展有

限公司 

2014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期初          2,433,699.59  

01 0     297,174.73   12,899,428.60   -10,168,554.28  

02 0      46,819.00       36,950.00   -10,158,685.28  

03 0  12,271,900.00    4,214,170.00    -2,100,955.28  

04 2   6,460,000.00    1,100,000.00     3,259,044.72  

05 0     350,000.00   19,800,000.00   -16,190,955.28  

06 0     900,000.00    5,500,000.00   -20,790,955.28  

07 0   1,098,800.00    3,100,000.00   -22,792,155.28  

08 0     402,550.00      145,000.00   -22,534,605.28  

09 0   2,950,000.00    2,600,000.00   -22,184,605.28  

10 0   4,549,991.00    6,375,853.48   -24,010,467.76  

11 0   7,143,500.00      738,293.40   -17,605,261.16  

12 0   5,356,441.01    1,225,000.00   -13,473,820.15  

总计 2  41,827,175.74   57,734,695.48    

2015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01 0   3,709,698.70        8,718.17    -9,772,839.62  

02 3  19,947,538.32    1,855,000.00     8,319,698.70  



03 3   2,850,000.00    9,705,000.00     1,464,698.70  

04 8   6,855,980.90    8,320,679.60                

05 6     760,000.00      750,500.00         9,500.00  

06 5   5,108,618.00    2,445,000.00     2,673,118.00  

07 7  13,230,000.00   15,645,000.00       258,118.00  

08 4   6,700,000.00    1,558,118.00     5,400,000.00  

09 4     250,000.00    5,650,000.00               

10 0     253,970.40                 253,970.40  

11 1               253,970.40   

12 0     

总计 41  59,665,806.32   46,191,986.17   

安徽省

新天地

农资有

限公司 

2014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期初      

01 1     922,618.10       42,660.00       879,958.10  

02 0     320,000.00       1,199,958.10  

03 1     421,427.10       20,000.00     1,601,385.20  

04 0     404,632.00    6,535,450.00    -4,529,432.80  

05 0   6,684,000.00    2,700,500.00      -545,932.80  

06 3  13,150,000.00      820,000.00    11,784,067.20  

07 2   1,350,000.00    1,100,000.00    12,034,067.20  

08 5   1,781,000.00    2,210,000.00    11,605,067.20  

09 1   5,038,000.00      500,000.00    16,143,067.20  

10 2   6,189,250.00      630,000.00    21,702,317.20  

11 2   3,200,000.00    4,699,146.80    20,203,170.40  

12 2     700,000.00      883,724.66    20,019,445.74  

总计 19  40,160,927.20   20,141,481.46    

2015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02 0   20,019,445.74   



总计 0   20,019,445.74   

桐城市

徽丰种

业有限

责任公

司 

2014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期初       
 

04 0       100,100.00      -100,100.00  

08 0        20,000.00      -120,100.00  

09 2     978,000.00         857,900.00  

10 1      70,000.00      300,000.00       627,900.00  

总计 3   1,048,000.00      420,100.00    

2015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02 0       627,900.00          

总计 0       627,900.00    

2016年月份 借款次数  本期拆出   本期拆入   余额  

07 0  10,000,000.00   10,000,000.00    

总计 0  10,000,000.00   10,000,000.00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关联方 项目名称 

账面余额 

2016年 7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

日 

2014 年 12月 31

日 

安徽省新天地农资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19,445.74 

桐城市徽丰种业有责任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7,900.00 

桐城市徽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其他应付款 

 
 13,473,820.15 

姜斌 其他应付款   1,793,334.84 

报告期内曾经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 2015年 11

月 30 日，关联方已归还了欠公司的所有借款，至此公司不再存在资

金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上述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事项，有限公司阶段，经过主要股东及



核心管理人员讨论同意，股份公司阶段，经过召开股东会审议，形成

书面的会议决议。借款双方没有签订借款协议，没有约定利息或资金

占用费的支付情况。 

除关联方在 2015年 11月份以前占用公司的资金以外，报告期内，

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况。 

自启动新三板挂牌工作以来，公司加大了规范运作的力度，加强

了对管理人员的培训，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关联方归还了所有

欠款，公司不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

情形。 

股份公司设立以后，为了规范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维

护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

易的公允、合理，2015年12月开始公司没有借款给关联方，公司制定

了《公司章程》、《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及《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来规范公司的关联方交易，具体规定了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并要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主要关联方出具了《关

于杜绝资金占用行为的承诺函》。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在未来

的关联交易决策过程中切实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之‚七、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及关联方资金往来‛之‚2、

偶发性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了上述内容。 

主办券商查看了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明细账、银行流水、现金日记

账、相关的会计凭证及凭证附件，查阅了《公司章程》、‚三会‛议事



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

制度》等文件，取得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出具的《关

于杜绝资金占用行为的承诺函》，核查了大额的资金流向，对公司的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姜斌进行了访谈，重点关注了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时间、原因、发生额、

决策程序、资金占用费或利息支付等情况，通过上述手段，主办券商

完成了对公司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使用情况核查。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风险控制意识淡薄，存在公司资金被占用

的情形，但已得到了彻底的整改，目前公司已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

制度来规范资金拆借行为，公司资金仅限于公司自身的活动，房屋建

筑物、机械设备、电子设备、工器具及办公室设备均在公司生产办公

范围内使用，公司的车辆使用均源自于公司业务需要，不存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虽然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但关

联方及时归还了借款，且自 2015年 12月 1日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公

众公司的标准规范运作，没有再发生任何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

公司的资产或其他资源均独立使用，不存在违反承诺或规章制度的情

形，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7、请主办券商、律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

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核查公司、控股子

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审计基准日至申报后审查期间是否存在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的全套工商资料，并访问了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查询了公

司及上述人员的征信报告、关联方调查表及诚信声明，同时查询了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

查询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桐城市环境

保护局、桐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桐城市地方税务局、桐城市国家税务局等网站，并取得了上述主管部

门给公司开具的证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自报告期期初至反馈回复之日，公司名下无控股子公司，

公司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没有被列入政府部门公示网站所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均不属于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在报告期内，合法规范经营，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主

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

产品质量等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满

足全国股转系统 2016年 12月 30号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

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相关要求。故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合法规

范经营，符合挂牌条件。 



8、关于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报告

期内的生产经营是否符合食品经营的法律法规规定；（2）公司的食品

质量、安全方面的内部管理措施，是否建立问题产品追回机制和赔偿

机制。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 

回复： 

（1）公司主营业务为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生

产经营中涉及的有关食品经营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食品生产许可管理

办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 

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公司的

主营业务为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因此，公司应当取

得《食品生产许可证》。2016年 1月 28日公司取得编号为

SC10134088105180的《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年 1月 27

日。根据 2015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中关于管理

和食品安全体制的改革要求，《食品生产许可证》取代原先的《全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公司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QS340801021885；品种范围：大米；有效期：2013年 4月 16日至 2016

年 5月 30日）到期前，已经依法办理了《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SC10134088105180；品种范围：粮食加工品；有效期：2016年 1月

28日至 2021年 1月 27日）。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登记的经营者，取得粮食收购资格



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公司经营过程中涉及粮食收购，因此，

公司应当取得《粮食收购许可证》。2013年 2月 22日公司取得了证

书编号为皖 1620121.0的《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年 2月

21日。2015年 7月 6日公司取得了证书编号为皖 1620127.0的《粮

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年 7月 5日。公司取得两个粮食收购

许可证的原因是公司名称的变更，公司由有限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更换了新证。编号为 1620127.0的《粮食收购许可证》载明的发

证对象是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号为 1620121.0的

《粮食收购许可证》载明的发证对象是安徽省绿福米业有限公司。 

根据《粮油仓储管理办法》规定：‚粮油仓储单位应当自设立或

者开始从事粮油仓储活动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备案。备案应当包括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仓

储业务类型、仓（罐）容规模等内容。具体备案管理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公司经营过程中涉及

粮食仓储，公司应当取得《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证书》，公司已经取得

了桐城市粮食局颁发的编号为皖桐 012号的《安徽省粮油仓储单位备

案证书》，品种范围：‚粮食收购、销售、大米加工、农作物种植等‛。 

公司的食品经营取得了所有必需的资质、许可证书，且公司产品

没有出现食品安全质量问题， 2016 年 9 月 22 日，桐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

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符合食品经营

的法律法规规定。 



（2）公司从事粮食生产和加工业务时间较长，经验丰富，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公司注重大米加工质量，并且取得了优良的市场口碑。

有限公司阶段，公司的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内部管理制度较为健全，

生产经营活动符合《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未出现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事故，也未受到食品安

全方面的行政处罚。股份公司成立以后，公司完善了食品质量、食品

安全内部管理制度，制定了《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管理制度》、《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和召回控制程序》

等内部管理制度,针对产品质量、安全制定了原材料查验记录制度、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管理制度、从业人员学习培训制度、不合格食品追

回和销毁制度、消费者投诉制度、食品信息公示制度、日常卫生管理

制度、突发食品安全事故紧急报告及处理制度等。公司严格执行产品

质量、安全内控制度，加强对原料采购环节、生产工序、成品检测和

实验的控制，规范公司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储存的管理，增加对生

产车间的检测项目及巡查频次，公司建立了问题产品召回机制和赔偿

机制，具体如下： 

①召回控制：为使公司按规定及时召回不符合食品质量安全标准

或存在其他不适于使用的产品，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或影响，明确对

召回产品进行登记销毁，保障客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公司制定了《产

品召回控制程序》，程序规定： 

当发生以下情况时，提出召回申请: 

A、产品出现食品安全危害或重大质量不合格时； 



B、产品在生产、物流、销售环节出现突发性事故或不可抗拒的

情况时； 

C、产品被人为恶意破坏时。 

②召回处理：公司应当对召回的产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

毁等措施，对于产品召回后，公司应根据检验室检测结果或第三方的

检测结果决定召回产品的处理方式。 

③赔偿机制：对于一般质量投诉，公司将派质控专员进行专项调

查，核实投诉事件的性质、原因，如确实为公司产品质量问题，则评

估对客户的损失及影响，与客户进行商定赔偿处理方案，报公司总经

理批准。对于产品重大质量投诉，公司需成立客户投诉调查组，对调

查数据进行分析、讨论给出最终结论并确定相应的纠正措施。当确认

产品质量投诉成立时，由销售部将客户投诉调查的最终判定结论和制

定的纠正措施回复客户。销售部门在得到客户赔付要求后，必须立即

向总经理汇报，经总经理的批准后方可执行赔付。如果要求的赔付金

额巨大，应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解决。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

关键资源要素‛之‚（八）环保、安全生产、质量标准执行情况‛中，

对相关情况做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所处行业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等应取得相关许可资质的强制性规定，包括《食品生产许可

管理办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进行了

访谈，查看了公司的粮食收购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安徽省肥料



临时登记证、安徽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证书等公司所处行业必需的资

质、许可证书原件，查看了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公司出具的守法

证明文件，核实了公司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内部管理措施，了解了

公司建立的问题产品追回机制和赔偿机制，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主管人员进行了访谈。通过上述方式，主办券

商履行了核查程序。 

（1）公司主营业务为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涉

及的食品经营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依法取

得了《食品生产许可证》、《粮食收购许可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证

书》。 

公司的食品经营取得了所有必需的资质、许可证书，且公司产品

没有出现食品安全质量问题， 2016年 9月 22日，桐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

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符合食品经营

的法律法规规定。 

（2）公司从事粮食生产和加工业务时间较长，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公司注重对产品质量、安全的把控。公司的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内

部管理制度较为健全，生产经营活动符合《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

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出现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方面的

事故，也未受到食品安全方面的行政处罚。公司制定了《安徽省绿福



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制度》、《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通知和召回控制程序》等内部管理制度,针对产品质量、安全

制定了原材料查验记录制度、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管理制度、从业人员

学习培训制度、不合格食品追回和销毁制度、消费者投诉制度、食品

信息公示制度、日常卫生管理制度、突发食品安全事故紧急报告及处

理制度等。公司建立了问题产品召回机制和赔偿机制。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1）公司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符合食品经

营的法律法规的规定。（2）公司的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内部管理措

施健全，建立了问题产品追回机制和赔偿机制。 

 

9、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农业生产设施

及附属设施建设，是否符合设施农用地的管理要求。 

回复： 

主办券商实地查看了公司农业生产设施及附属设施，查看了相关

设施农用地的《设施农用地审批呈报表》，研究了农业生产设施及附

属设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进行了访谈。通过上

述方式，主办券商履行了核查程序。 

根据《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

通知》（国土资[2014]127号）规定：‚根据现代农业生产特点，从有

利于支持设施农业和规模化粮食生产发展、规范用地管理出发，将设

施农用地具体划分为生产设施用地、附属设施用地以及配套设施用

地。……（三）严格确定配套设施用地。配套设施用地是指由农业专



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

所必需的配套设施用地。包括：晾晒场、粮食烘干设施、粮食和农资

临时存放场所、大型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等用地。……根据规模化粮

食生产需要合理确定配套设施用地规模。南方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种

植面积 500亩、北方 1000亩以内的，配套设施用地控制在 3亩以内；

超过上述种植面积规模的，配套设施用地可适当扩大，但最多不得超

过 10亩。……（一）签订用地协议。设施农用地使用前，经营者应

拟定设施建设方案，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设施类型和用

途、数量、标准和用地规模等，并与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

商土地使用年限、土地用途、土地复垦要求及时限、土地交还和违约

责任等有关土地使用条件。协商一致后，建设方案和土地使用条件通

过乡镇、村组政务公开等形式向社会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 10

天；公告期结束无异议的，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经营者三

方签订用地协议。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经营者应依法先行与

承包农户签订流转合同，征得承包农户同意。（二）用地协议备案。

用地协议签订后，乡镇政府应按要求及时将用地协议与设施建设方案

报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部门备案，不符合设施农用地有关规

定的不得动工建设。‛ 

公司没有子公司，公司没有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不存

在农业生产设施及附属设施建设，公司的设施农用地是配套设施用地，

位于安徽省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王庄组，一共 3783平方米（约 5.67

亩）， 其中包括临时生产管理用房 200平方米、临时农资仓库 229平



方米、临时农机（具）库房 699平方米、晒（堆）场 2656平方米，

符合《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国土资[2014]127号）规定的配套设施用地范围。公司的粮食种植

面积超过了 500亩，符合《国土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

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2014]127号）规定的‚南方从事规

模化粮食生产种植面积 500亩、北方 1000亩以内的，配套设施用地

控制在 3亩以内；超过上述种植面积规模的，配套设施用地可适当扩

大，但最多不得超过 10亩。‛公司与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并

且取得了桐城市人民政府、桐城市国土资源局、桐城市农业委员会、

桐城市范岗镇人民政府、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民委员会审批意见为

‚同意‛的设施农用地审批表。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没有子公司，公司不存在农业生产设

施及附属设施建设，但存在配套设施用地，配套设施用地符合《国土

资源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土资

[2014]127号）中规定的配套设施农用地的管理要求。 

2017年 1月 9日，桐城市农业委员会给公司出具无违法违规证

明：‚自 2014年 1月 1日以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安徽省绿福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符合设施农用地的管理要求，不

存在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任何行政处罚的

情形。‛ 

2017年 1月 9日，桐城市国土资源局给公司出具无违法违规证

明：‚自 2014年 1月 1日以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安徽省绿福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土地取得和利用合法合规，不存在因

违反土地使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任何行政处罚的情

形。‛ 

 

10、关于公司资质。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以下事项并发表明确

意见：（1）是否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特许经

营权，业务模式是否合规；（2）是否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

是否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是否构成重

大违法行为；（3）公司部分资质已到期，请核查相应的续期办理情况，

是否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对公司持续经营的影响。 

回复： 

主办券商查阅了公司所处行业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等应取得相关许可资质的强制性规定，对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进行了访谈，查看了公司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HCCP认证证书、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绿色食品认证

证书、安徽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证书、粮食收购许可证证书、食品生

产许可证证书、安徽省肥料临时登记证证书、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证书原件，查阅了同行业公开转让说明书，通过上述方式，主办券

商履行了核查程序。 

（1）公司主营业务为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根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粮油仓储管理办法》规定，‚粮油

仓储单位应当自设立或者开始从事粮油仓储活动之日起 30个工作日



内，向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公司依法向桐城市粮食局进

行了备案，并取得了桐城市粮食局颁发的《安徽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

证书》（编号：皖桐 012号；品种范围：粮食收购、销售、大米加工、

农作物种植等）。 

根据《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

定办理登记的经营者，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公司依法取得了桐城市粮食局颁发的《粮食收购许可证》（编号：皖

1620127.0，有效期：2015年 7月 6日至 2018年 7月 5日）、《粮食

收购许可证》（编号：皖 1620121.0，有效期：2013年 2月 22日至

2016年 2月 2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规定，‚国家对生产重要工业产品的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包括

生产乳制品、肉制品、饮料、米、面、食用油、酒类等直接关系人体

健康的加工食品的企业‛，公司依法取得了安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

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QS340801021885，有效期：

2013年 4月 16日至 2016年 5月 30日）。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按国家法律法规所必须取得的资质、许可证书

只有《安徽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证书》、《粮食收购许可证》、《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此外，公司还依法取得了

安徽省农业委员会颁发的《安徽省肥料临时登记证》（编号：皖农(2016)

临字 0402号；范围：有机肥料），获得了北京五洲恒通认证有限公司



颁发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编号：115FSMS1300099）、《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编号：10613Q10288R0S）、《HACCP认证证书》

（编号：115HACCP1600099），获得了北京中合金诺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颁发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编号：151OP1400121；认证范围：大

米加工），《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编号：151OP1400061；认证范围：

小麦、辣椒、白菜、黄瓜、西红柿、长豇豆生产），公司还获得了中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颁发的《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编号：

LB-03-1605122998A；认证范围：软玉糯米）、《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编号：LB-03-1605122995A；认证范围：北雪香（籼米））、《绿色食

品认证证书》（编号：LB-03-1605122997A；认证范围：晖粮春芽（籼

米））、《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编号：LB-03-1605123000A；认证范围：

鲜香园（籼米））、《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编号：LB-03-1605122999A；

认证范围：香粳米（粳米））、《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编号：

LB-03-1605122996A；认证范围：长粒香（籼米））。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许可、认证，不存

在特许经营情况，业务模式合法合规。 

（2）公司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存在相应的法

律风险，不需要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不构成重大违法行

为。 

（3）截至反馈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QS340801021885，有效期：2013年 4月 16日至 2016年

5月 30日）已经到期，根据 2015年 10月 1日开始实施的新《食品



安全法》管理和食品安全体制改革要求，《食品生产许可证》取代原

先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公司在《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到期前已经办理了《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0134088105180；

品种范围：粮食加工品；有效期：2016年 1月 28日至 2021年 1月

27日）。 

截至反馈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编号：

151OP1400121；认证范围：大米加工；有效期：2014年 12月 4日至

2016年 12月 2日）已经到期，公司已经进行了续期，公司新续期的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编号：151OP1400121；认证范围：大米；有

效期至 2017年 12月 1日）。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二节 公司

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关键资源要素‛之‚（三）资质认证‛中进

行了补充披露。 

截至 2016年 8月 22日，公司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编号：115FSMS1300099；认证范围：大米加工的食品安全管理活动；

有效期：2013年 8月 23日至 2016年 8月 22日）已经到期，公司不

再续期，已由《HACCP认证证书》替代，公司于 2016年 10月 24日

取得了《HACCP认证证书》（编号：115HACCP1600099；认证范围：位

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经济开发区坊正村，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的大米加工的 HACCP体系管理活动（仅限国内销售））。

HACCP体系是国际上共同认可和接受的食品安全保证体系，主要是对

食品中微生物、化学和物理危害进行安全控制。 

除了以上三个证书，其他资质、许可证书均处于有效期内，公司



生产经营规范，所有资质到期后均能及时办理续期，不会对公司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1）绿福股份具有经营业务所需的全部资

质、许可、认证证书，没有特许经营权，业务模式是合规的；（2）绿

福股份不存在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不存在相应的法律风险，

不需要制定相关风险控制和规范措施，不存在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情

况；（3）绿福股份的部分资质已到期，公司及时为到期的资质证书办

理了续期，截至反馈意见回复之日，绿福股份所有资质证书均处于有

效期内，公司的资质、许可证书等不存在无法续期的风险，不会对公

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11、请主办券商、律师按照《挂牌审查一般问题内核参考要点（试

行）》的环保问题的要点逐项核查公司环保事项。请公司补充披露相

关事项。 

回复： 

主办券商实地查看了公司的生产经营过程与日常环保运转情况，

查阅了公司的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文件，对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就环保事项进行了访谈，通过国家环保部、安徽省环境保护厅、

安庆市环境保护局、桐城市环境保护局官网对公司的环保事项进行了

查询，查阅了相关环保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环保法律、行政法规等强

制性规定。按照《挂牌审查一般问题内核参考要点（试行）》的环保

问题的要点逐项核查了公司环保事项，收集了桐城市环保局出具的证



明。通过上述方式，主办券商履行了核查程序。 

（1）根据 2008年 6月 24日，环保部办公厅发布的《上市公司

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目录》的规定，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

煤炭、冶金、建材、采矿、化工、石化、制药、轻工、（酿造、造纸、

发酵）、纺织、制革等 14类重污染行业范围。根据 2010年 9月 14日，

环保部公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火电、钢

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建材、石化、造纸、酿造、

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 16类行业为重污染行业。公司

主要从事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其中农作物种植属于‚农业‛，大

米加工属于‚农副食品加工业‛，均不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

类管理目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重污染行业之列。 

（2）①2010年 9月 23日，公司新建年产 1.5万吨大米精加工

生产线项目，于 2011年 7月 26日获得桐城市环境保护局批复(环建

函[2011]164号)，安徽汇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年 9月给公司

出具编号为汇环监验收字（2015）第 0008号的《年产 1.5万吨大米

精加工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监测结论为：‚安徽

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大米精加工生产线项目

环保制度基本齐全，管理机构基本完备，环保体系运行基本正常。大

气无组织排放符合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制要求；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公司于 2015年 10月 12日取得桐城市环境



监察大队出具的《关于安徽省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5万

吨大米精加工生产线项目‚三同时‛竣工验收环境监察意见》，该《意

见》载明：‚2015年 10月 9日桐城市环境监察大队对安徽省绿福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同时’竣工验收进行现场察看，经调阅资料，

该公司年产 1.5万吨大米精加工生产线项目环保治理设施已基本落

实到位，并已编制了环保组织机构，落实完善了固废及生活垃圾回收

及清运记录等。‛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2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取得

了桐城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编号为环建函[2015]121号的《关于年产

1.5 万吨大米精加工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验收文件，

验收结论为：‚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相关整改

要求基本落实到位，各类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规定排放标准要求，结

合验收组意见，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②根据 2016年 12月 23日，环保部发布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中规定：‚下列排污

单位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一)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排放国家规定的

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二)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

生产运营单位。(三)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

业事业单位。(四)城镇或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五)

依法应当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其他排污单位。‛公司主要从事农作物

种植及大米加工，没有出现《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需要

办理排污许可证的情形，故公司不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 

③公司日常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环保相关要求，2016年 9月 22



日，桐城市环境保护局出具证明，证明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

护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符合国家关于环保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3）公司不存在排污许可、环评等行政许可手续未办理或未办

理完成等环保违法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根据公司主营业务和业务流程，结合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不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文件齐

备，无需办理排污许可证，日常环保事项合法合规。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对相关环保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具体

内容见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第二节 公司业务‛之‚四、公司业务关

键资源要素‛之‚（七）环保、安全生产、质量标准执行情况‛部分。 

 

12、公司披露了租赁/承包农村土地的情形。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租赁使用的集体土地的性质、规划用途、实际用途；（2）

公司租赁集体土地是否履行了相关程序并获得了必要的批准；（3）公

司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及其有效性、风险可控性，以上

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流转的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其规划用途为用于种植

粮食等农作物。公司与土地所在的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流转合

同》，合同明确规定公司所承租的土地只限于从事种植和养殖，不得

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公司土地流转后，全部用



于种植水稻和小麦，未发生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实际用途与规划用

途保持一致。 

（2）依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若干

问题的意见》（皖政〔2009〕13 号），农户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委

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集中流转；农村土地流转

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本着实事求是、互惠互利、平等协商

的原则确定；鼓励农村专业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外出务工经商回乡创业者等经营主体受让农户流转的土地，围

绕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建立生产基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实

行委托流转的，应由承包方出具土地流转委托书，注明委托的事项、

权限和期限等，并有委托人的签名盖章。 

公司流转种植土地由农户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流转委托

书》，公司分别与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

并报经当地‚镇农经站‛进行了盖章备案。 

公司租赁土地已经履行了相关村民决策程序及政府部门备案手

续。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之‚四、公司业务关键资源要素‛

之‚（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之‚5、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对上述

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3）根据目前租赁/承包农村土地的情况，公司主要存在以下风

险因素： 

1）自然灾害风险 



公司的粮食产地位于安徽省中部偏西南，长江下游北岸，大别山

东麓，属于亚热带沿江季风性湿润气候，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水

充沛，四季分明。该地气候湿润，年降水量在 1300mm 左右，虽然已

连续 30 多年无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仍然不排除因‚洪涝灾害、重大

旱情、病虫害‛等自然灾害所产生的风险。 

风险管理措施：一方面，建立复合型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对自

然灾害进行早期预报，提早防范，以起到预防风险、缓解风险、应对

风险和降低自然灾害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建立综合性灾害风险管

理体系，对可能遇到的各种自然灾害风险进行识别、估计和评估，并

在其基础上利用综合手段，通过整合后的组织和社会协作，对灾害进

行全过程管理，提升公司的灾害管理和防灾、减灾能力，以有效地预

防、回应和减轻各种自然灾害，从而保障公司的经营稳定和财产安全。 

有效性及风险可控性：自然灾害为不可抗力，虽不可完全避免，

但可通过预警、评估等相关综合手段减少自然灾害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因此，该项风险管理措施基本有效，风险相对可控。 

2）租赁流转土地到期的风险 

公司与新渡土桥村、范岗沥岗村、新渡永久村等 13 村的村民委

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以出租土地流转的方式租

赁农田合计 2.66 万亩作为公司的生产种植基地，租赁期限为 10 年。

虽然协议约定‚在合同到期时，甲方如继续出租时，在同等条件下乙

方享有优先承租权‛，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在租赁期满后依然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导致公司无法续租原有土



地产生的经营风险。 

风险管理机制：公司以保障农户利益为基本原则，按时支付租金，

不损害农户利益，并且加强与当地农业、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沟通，完

善土地流转中粮食的政府补贴配套政策，使得相关补贴落实到农民手

中。经过几年的合作，公司的经营原则受到农户的肯定，预计合同到

期后不能续租的可能性不大。 

有效性及风险可控性：通过与农户建立合作共赢的关系，既保护

了农户的利益，公司又得到了长期的发展，也使农户成为公司最密切

的合作伙伴。因此，该项措施有效且风险可控。 

3）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发生变动的风险 

土地流转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政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转变农业

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13 年中央一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采取了‚稳定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维护流转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的政策。但伴随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

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户承包土地

的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土地流转政策发生变动已成为必然趋势，不

排除未来土地流转政策变动给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 

风险管理机制：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与当地政

府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提前做好应对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出台

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紧跟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本着互利共



赢的原则维护农户与企业自身的利益。 

有效性及风险可控性：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无论如何变，宗旨始终

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公司只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认真学习、

贯彻相关政策，紧跟国家的步伐，风险也将可能变为机遇。因此，该

项措施有效且风险可控。 

目前，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均为行业内普遍存在的风险，相应的风

险管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避免风险的发生，对公司经营的影

响不大。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和第四节之‚十二、

风险因素‛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收集了公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村民与村委会

签订的土地流转委托书，查阅了国家以及当地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相关

规定，对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访谈，询问了公司租赁土地

的性质及地域分布，了解了土地租赁的历史及过程，核实了土地的性

质、规划用途、实际用途，重点关注了是否存在违规用地的问题，评

估了土地租赁所存在的风险，通过上述方式，主办券商履行了核查程

序。 

（1）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流转的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公司

土地流转后，全部用于种植水稻和小麦，未发生改变土地用途的情况，

实际用途与规划用途保持一致。 

（2）公司流转种植土地由农户与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流转

委托书》，公司分别与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



同》，并报经当地‚镇农经站‛进行了盖章备案。公司租赁土地已经

履行了相关村民决策程序及政府部门备案手续。 

（3）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稻谷、小麦等农作物种植及大米加工，

公司租赁/承包农村土地存在的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风险、租赁流

转土地到期的风险、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发生变动的风险，针对自然灾

害风险，公司一方面建立复合型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另一方面，建

立综合性灾害风险管理体系，通过这两项主要措施控制风险；针对租

赁流转土地到期的风险，公司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合同的约定来保证

公司优先续租权，另一方面，通过与农户建立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

系来减小租赁流转土地到期不能续租的风险；针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

发生变动的风险，公司未雨绸缪，密切关注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提

前做好应对措施，紧跟国家的步伐，及时根据国家政策对公司经营计

划进行调整，变风险为机遇。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1）公司租赁使用的集体土地的性质是基

本农田，规划用途是种植，实际用途是种植水稻和小麦，规划用途和

实际用途一致。（2）经核查《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土地流转

委托书》、当地‚镇农经站‛备案文件，公司租赁土地已经履行了相

关村民决策程序及政府部门备案手续，租赁主体适格，未改变土地用

途，租赁关系真实、合法、有效。（3）公司经营过程中涉及土地租赁

存在的主要风险有自然灾害风险、租赁流转土地到期的风险、农村土

地流转政策发生变动的风险，公司针对存在的风险均制定了相应的风

险管理措施，风险管理措施有效，风险可控，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经



营产生影响。 

 

13、 关于公司持有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的

股份。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就公司参股村镇银行的主体适格性，安徽太

湖江淮村镇银行是否符合国家、地方及其行业监管部门颁布的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和律师查阅了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工商登记信息、股东名册等资料，研究了村镇银行的相关监管规定、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分析了村镇银行设立需具备的条件、股东需

具备的资格等信息，重点关注了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的合法规范运

营问题。 

经核实，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1月 20

日经安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领取了注册号为

34080000012578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属独立的企业法人，在

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等方面无不良记录。根据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银监发〔2007〕5 号）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投资入股村镇银行应符

合以下条件：（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

（二）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三）财务状况良

好，入股前上一年度盈利；（四）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全部资产

的 10%以上（合并会计报表口径）；（五）入股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

借贷资金入股，不得以他人委托资金入股；（六）有较强的经营管理



能力和资金实力；（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审慎

性条件。绿福股份于 2010 年 7 月在安徽省桐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了设立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法人资格；

自 2010 年 7 月公司成立以来，绿福股份在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

税记录等方面，无不良记录；绿福股份财务状况良好，2013 年度盈

利 9,250,679.34元（2014年 1月 9日参股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入股的资金为公司正常经营取得，合法合规，未

以借贷资金和他人委托资金入股；公司最近几年稳健发展，具有较强

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因此，公司参股村镇银行的主体适格，

不存在限制投资情形。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银

监发〔2007〕5号）第八条的规定，设立村镇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章程；（二）发起人或出资人应符合规定的条件，

且发起人或出资人中应至少有 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三）在县（市）

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在乡（镇）

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四）注册

资本为实收货币资本，且由发起人或出资人一次性缴足；（五）有符

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六）有具备相应专业知识

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七）有必需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八）

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九）

 

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召开了相应的股东



会会议，进行了验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有符合规定的章程，

有具备任职资格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有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

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有必需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有符合要求的

经营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发起人中有一家

银行业金融机构（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且在成立时一次性缴足，因此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行为合法合规。 

此外，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业务过程中，接

受银监会的监督管理，自成立以来未受到过主管部门的处罚。2016

年 10月 2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庆监管分局太湖办事处

出具了《证明》，证明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

来规范运作，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国家、地方及其

行业监管部门的规定，未违反相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中介机构事项：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

期初至申报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的情形，如有，请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办券商

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

形。 



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自报告期初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不存

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中介机构及相

关人员不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2）多次申报事项：请公司说明是否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

系统申报挂牌，若有，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下述事项：是否

存在相关中介机构更换的情形；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

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前次申报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

或解决情况。 

回复： 

公司曾于 2015 年 12 月末向全国股转系统提交了申请挂牌资料，

主办券商为大通证券，但由于持有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0%的股权，在 2016 年 4 月下旬挂牌申请被暂停审核。2016 年 5

月 27 号全国股转系统发布《关于金融类企业挂牌融资有关事项的通

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36 号】，其中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监管并持有相应

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等证牌的企业，按现行挂牌条件审核

其挂牌申请。根据该通知，全国股转系统重启审核。 

由于大通证券负责公司挂牌的项目小组成员离职，因此公司将主

办券商变更为国融证券。2016年 11月下旬，公司向全国股转系统主

动申请撤回申请材料。2016年 11月末，公司重新向全国股转系统提

交申请挂牌材料。除主办券商发生变更以外，申报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均保持不变。 



本次申报以 2016年 7月 31日为基准日，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内

容方面除新增了几个月的财务数据外，不存在其他重大差异。 

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属于一行三会监管的企业，持有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庆监管分局颁发的‚金融许可证‛，根据全国股

转系统〔2016〕36 号文件，对于安徽太湖江淮村镇银行以及持有该

村镇银行股权的企业，能够进行正常受理，公司已不存在挂牌障碍。 

因此本次申报时，公司以 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1-7月

为报告期申报。第一次申报中出现的问题已解决，对本次挂牌已不存

在障碍。 

 

（3）申报文件形式事项：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

股份数；请检查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历次修改的文

件均请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

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计报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

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和确认，申报文件中，以‚股‛为单位列示了股

份数，最近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正确，符合全国股转系统发布

的模板要求，针对第一次反馈意见修改的申报文件，均进行了重新签

字盖章并签署了最新日期，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

书等披露文件已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可以保证成功披露和归档。 

 

（4）信息披露事项：请公司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

股份解限售是否准确无误；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



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请公司披露挂牌后股

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让的，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

市商信息；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纳入信息披露监管。

请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

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

项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

检查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

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公司已经列表披露了可流通股股份数量，经公司及主办券商核实，

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准确无误。公司已经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

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披露了公司所属的行业归类。公司挂牌

后拟采取协议转让股票的方式，并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进行了披

露。 

申请挂牌公司知悉，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公司即被纳入信息披露

监管。在主办券商项目组的辅导和督促下，挂牌公司高管学习了全国

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 

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均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

经主办券商核查，自申报受理后至本反馈意见回复之日，公司暂没有

需要补充披露的重大事项。经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核查和

比对，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 

 

（5）反馈回复事项：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



件，回复时请斟酌披露的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

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免申请；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

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盖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

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件提交。 

回复： 

公司不存在需要申请豁免披露的事项，且能按期回复，不存在延

期回复的情况。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

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

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回复： 

公司首次申报以后，受天气因素的影响,部分农田土壤不够干燥

而迟迟不能播种，错过了冬小麦的播种时间，从而导致公司 2016 年

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约 2700 亩，占公司农田流转总面积的比重约

为 10.15%。小麦平均亩产 250 公斤，小麦售价平均每公斤约为 2.4

元，据此测算公司 2017 年度小麦种植收入预计减少约 162 万元，占

公司 2014年度和 2015年度平均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 1.78%。2016年

1-7月，公司小麦种植的毛利率为 4.74%，据此测算 2017年小麦毛利

将减少 7.68万元，对公司的影响较小。 

此外，对 2016 年减少种植的农田，公司补充种植了有机肥料紫

云英，有利于改良土壤，增加公司未来水稻和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司的损失。 

2016 年的天气因素是偶然现象，加之公司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

施，因此上述事项不会给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经核查认为：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不存在需要补充说明

的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页无正文，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安徽省绿福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的签字盖章页） 

 

项目负责人签字： 

 

 

项目小组成员签字： 

 

 

内核专员签字：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